
公示

按照学院教务部模块开设要求，并结合 2023 级专升本新生实际模块申请情

况，决定 2023 级专升本各专业模块开设如下：

专业 专业模块 开设情况

工商管理（专升本）
商业数据分析与应用 开设

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开设

物流管理（专升本）
供应链运营 开设

港行物流 开设

旅游管理（专升本）
旅游企业管理 停开

文旅产业运营 开设

注：停开模块因申请学生人数较少，不符合模块开设人数要求予以停开。

公示期：2023 年 10 月 20 日-10 月 22 日，如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，

真实署名向管理学院教务办（6 号楼 302）反映。

管理学院教务办

2023 年 10 月 20 日


